
搞懂性平三法 

 
 

案例 1：(本文摘自 YAHOO 新聞) 

    某大學教授，與畢業多年女同學遠距視訊，教授播放色情片，言語間還帶有性意涵與挑逗意味。

由於該校友已不具學生身分，向加害人所屬學校提出申訴，該校依照性騷擾防治法受理並完成調查，

送交主管機關審議認定性騷擾事件成立，裁罰該師 3 萬元。 

案例 2：(本文摘自自由時報網) 

     某高職女學生在 thread 貼文具名指出，近期曾遭受該校男同學性騷擾，身心造成深遠影響，已

依程序向學務處校安老師反映，受害學生深感悲憤與痛苦，但絕不以自我傷害或結束生命的方式作為

對事件的回應。 

案例 3：(本文摘自聯合新聞網) 

    某國中學女學生，在網路平台貼文表示自己被男同學騷擾，她向導師報告後希望學校協助處理，

但後來卻反倒遭到同學責罵。 

案例 4：(本文摘自聯合新聞網) 
    某國小的特教助理員涉及看女學生胸部以及模仿身障學生走路等歧視爭議，但校方未通報也沒有

積極處理。 

問題討論： 

Q1. 面對權力不對等的對象，察覺有不恰當情事發生，該如何拒絕與處理？ 

 

 

Q2. 當覺察自己可能遭受性騷擾或跟蹤騷擾等狀況時，如何正視與抒發情緒
感受？ 

 

 

Q3. 遭受不合理對待，該如何保護自己，有哪些求助管道？ 

 

鑒於立法院於 112 年 7 月 31 日三讀通過《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

及《性別平等教育法》等「性平三法」修法，相關法令修正並將於 113 年 3 月 8

日生效，為使校園提升性別平等意識及性別敏感度，以促進教育學習與性別平權

能達實質平等，進而營造性別平權且安全的校園。 



給導師的資料：（以下資料整理自網路新聞或文章，僅供參考） 

 

 

 

 
 
 
性騷擾防治法 

根據衛福部對性騷擾定義：只要一切不受到歡迎、與性或性別有關，會讓您感到不舒服不自在、覺得

被冒犯、被侮辱的言行舉止，就可能構成性騷擾。新增「權勢性騷擾」之定義。 

適用對象：學校及職場外任何場域之性騷擾 

 

性別平等工作法 

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依性別平等工作法規定處理。 增訂「權勢性騷擾」以及「最高負責人」之定義

並將「非工作時間」遭受性騷擾之情形納入規範。 

適用對象：雇主、受雇者(包含實習生) 

 

性別平等教育法 

為保障學生受教權利，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二）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1.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 

        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2.以性或性別有關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條件者。 

（三）性霸凌：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四）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行為：指校長或教職員工與未成年學生發展親 

      密關係，或利用不對等之權勢關係，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學生或提供 

      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適用對象︰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 

性騷擾的認定核心在於「尊重」。 

法律的界定從寬廣的「敵意環境」到具體的「趁機觸摸」，其目的都在於保障個人的人格尊嚴與身

體自主權。理解性騷擾的定義不僅是為了保護自己免受侵害並賦予採取行動的勇氣，更是為了提

醒自己在人際互動中保持適當的分寸；而瞭解性騷法的定義才能建立正確的性平意識，共同營造

一個友善、安全且零騷擾的生活環境。 



  

遇到性騷擾怎麼辦？ 

衛福部就提供了面對性騷擾的應對方法： 

1.確保安全：離開現場，尋求旁人協助，雖然不是每件事都會構成性騷擾，但請相信自己直覺。 

2.尋求情緒支持：向親友傾訴自己的感受，不要因此感到自責、失去信心或羞愧。 

3.明確制止：敢於表達對方的行為讓自己不舒服，向性騷擾者直接說「不」，要求停止性騷擾。 

4.蒐集證據：截圖對話、調閱監視器、尋找證人、錄音（若情況允許）。 

5.申訴/報案：職場：向公司人資或勞工局申訴 

            校園：向學校學務處申訴。 

            一般場合：向警察機關報案（撥打 110、113 保護專線）。 

6.若管轄單位未依規定進行調查，違反性騷擾防治法相關規定者，得向主管機關提出陳情。 

 

個人保護再強化︰跟蹤騷擾防制法 

如果基於性或性別有關的意圖，針對特定對象，違反其意願，反覆、持續做出上述的行為之一，造成

當事人心生畏怖、影響生活，就構成跟蹤騷擾的行為。 

《跟蹤騷擾防制法》將跟蹤騷擾行為分成八種樣態： 

    監視觀察、尾隨接近、歧視貶抑、通訊騷擾、不當追求、寄送物品、妨礙名譽、冒用個資。 

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的罪責︰ 

➢ 實行跟蹤騷擾行為者，可處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 如果實行跟蹤騷擾行為者，還攜帶凶器或危險物品，可處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 實行跟蹤騷擾者，如果又違反保護令，可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

元以下罰金。。 


